关于做好2013年全校
专业技术职称申报人员材料展评工作的通知
 

各院系、各部门：

根据《关于做好2013年全校专业技术职称推荐评审工作的调整》（镇高专﹝2013﹞27号）文件精神，我校将开展2013年申报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材料展评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．展评对象：2013年所有申报专业技术职称人员（含社会化评审人员）（名单附后）
2．展评时间：2013年3月20日（周三）下午2:30开始
3．展评地点：校本部6号楼二楼报告厅
4. 展评材料要求（所有材料均需原件，截止时间均为2012年12月31日）：

（1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（限申报高校教师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者提供）。

（2）申报高校教师系列高级职称者提供任现职以来系统讲授过的2门以上（中级职称者1门以上）主干课程备课笔记，申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副教授者提供1门（教授需2门）以上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课程（须列入教学计划的课程）的备课笔记，并经所在系部盖章确认。
（3）职称外语考试合格证书或免考证明材料。

（4）职称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考核合格证书。

（5）学历、学位证书。

（6）现任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。

（7）任现职以来进修证明材料(专业证书、结业证书等)。
（8）专业实践情况证明材料。
（9）任现职以来奖励证书和荣誉证书（内容应与本人拟申报专业技术职称的专业相一致）。

（10）任现职以来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证明。

（11）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、教育管理研究人员提供任现职以来起草的管理文件。

（12）任现职以来发表的论文、论著及编写的教材等。

（13）在中国期刊网上查询的任现职以来发表的论文清单。

5．其他事项：
届时学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莅临指导，学校组织部、教务处、科技与产业处、学生工作处、实验实训中心、人事处等有关职能部门的人员对申报材料进行现场审核。
各院系、各部门负责人务必通知每位参评人员安排好工作，提前30分钟到达展评地点布展，同时请积极组织教师观摩、交流。

联系部门：人事处师资科；联系电话：88962122。
校人事处
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八日
附：参加展评人员名单

正高：朱建军  蔡志东  柏  林

副高：牛  广  唐伟华  金  霞  邹  斌  樊  娟  马晓妮  徐  兵
吴  建  于瑞琴  李汝光  徐  晖  蔡晓云  蔡专林  武世花
周小英  姜莉霞  卜玉成  戴海群  吴春年  毛  倩  徐彩霞
唐国钢  缪秀平  吴宏森  唐  涛
中级：薛  锋  蔡丰临  孙  松  王  菁  吴  婷  徐  舒  吕钱钱
吴  燕  王小琴  黄凌云  王  治  代晓艳  张广宇  王  艳
杨玲丽  邱婷婷

